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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 

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分配之數額及計算公式 

公 

式 

當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分配之數額=前一年度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應提撥之差額

補助費總額  

 

 

 

 

 

備 

註 

一、 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身心障礙人口數，指依衛生福利部社會福利服務統計「身心障

礙者人數按年齡與障礙等級分」表中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五歲持有身心障礙證明。 

二、 義務機關(構)數，指依勞動部身心障礙者勞動統計「定額進用身心障礙者概況」表中義

務機關(構)合計家數。 

 

 

anita
註解
中華民國一百零七年十月一日勞動部勞動發特字第1070512617號令修正發布全文7條；並自發布日施行
【法規來源】身心障礙者就業基金撥交就業安定基金提撥及分配辦法§4




